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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攀枝花市政府投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市场主体应予记录的不良行为
失信行为

代码

不良行为类

别
不良行为情节轻重 具体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DZBL-1
资质管理不良

行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在资质“双随机一公开”现场检查中，存在需整改问题，经整改后

仍不到位的；

2.因自身原因，签订地质灾害相关工程项目合同或委托书后，超过 40
个工作日仍未在信用平台录入信息的。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

理办法》、《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

办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四

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四

川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

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在资质“双随机一公开”现场检查中，发现存在影响资质能力和水

平的需整改的问题的；

2.因自身原因，签订地质灾害相关工程项目合同或委托书后，超过 20
个工作日仍未在信用平台录入信息的。

DZBL-2
监督检查、项目

管理等不良行

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无正当理由，拒绝参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的抢险救灾任务的；

2.工程变更弄虚作假，虚增工程量的；

3.因自身原因未按时参加交（竣）工验收的；

4.因自身原因，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相关成果报告 3次（含）以上仍未

评审通过的；

5.因自身工作缺陷，引起 I类施工图设计变更的；

6.被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7.因自身原因，造成项目管理存在重大问题的。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工程变更不规范，如应变更未变更的；

2.因自身工作缺陷，引起 II类及以下施工图设计变更的；

3.勘查设计成果评审后未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的；

4.被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5.因自身原因，造成项目管理存在一般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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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行为

代码

不良行为类

别
不良行为情节轻重 具体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DZBL-3 投标不良行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因自身工作缺陷，造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结算时审减数额（中

标价为基数）超过 20%的；

2.签订合同后无正当理由不按投标文件承诺时间进场的；

3.因自身原因，投标活动中存在重大问题的；

4.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放弃签订合同的，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的。

《招标投标法》及国家和省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财务、审计、

项目管理制度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对投标活动进行虚假投诉的；

2.因自身原因，投标活动中存在一般问题的。

DZBL-4
合同履行不良

行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因自身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超过规定时限半年仍不能完成工

程项目的；

2.工程项目实施深度或质量未达到合同要求的，验收未通过的；

3.工程项目完工后，因自身原因，未按合同申请验收的；

4.主要管理人员不到岗或设备配置不到位的，其中人员不在岗但已向

项目主管部门履行请假手续的除外；

5.因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自身原因造成资料遗失无法验收

的；

6.未经业主单位同意变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关联锁定人员参与

其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的；

7.因自身原因，在合同履行中存在重大问题的。

《合同法》、《注册建造师管

理规定》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因自身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完成工程项目

的；

2.因自身原因，在合同履行中存在一般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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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行为

代码

不良行为类

别
不良行为情节轻重 具体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DZBL-5
产品及工程质

量不良行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出现质量问题，未按要求限期整改到位的；

2.因自身原因，未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或未按照工程技术标准

和规范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的，但未造成较重后果的；

3.因自身原因，造成产品及工程项目存在重大质量隐患的。

《产品质量管理法》、《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2.工程竣工验收后，不按合同及相关规定进行质量保修的；

3.因自身原因，造成产品及工程项目存在一般质量隐患的。

DZBL-6
安全生产不良

行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发生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2.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

3.对较大质量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

4.监理单位未发现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隐患或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

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暂时停止施工的；

5.因自身原因，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问题的。

《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发生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2.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分部分

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

3.未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如实告知有关安全生产

事项的；

4.对一般质量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

5.监理单位未发现一般安全事故隐患或发现一般安全事故隐患未及

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6.因自身原因，存在一般安全生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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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行为

代码

不良行为类

别
不良行为情节轻重 具体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DZBL-7
劳动保障及工

人工资不良行

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恶意拖欠工程款、工人工资、材料款被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或因拖

欠问题造成群体事件或不良社会影响；

2.因自身原因，存在重大劳动保障及拖欠工人工资问题的。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2.未办理施工现场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3.因自身原因，存在劳动保障及拖欠工人工资一般问题的。

DZBL-8
数据统计不良

行为
重大（信用分值扣减 5分/次）

1.数据和资料弄虚造假的，如虚报工程造价的；

2.不按相关管理部门要求按时报送报表等资料的；

3.地质灾害工程项目管理混乱，台账数据不清的；

4.因自身原因，存在重大数据统计及工程资料问题的。
《统计法》

一般（信用分值扣减 3分/次）
1.地质灾害工程项目管理不善，台账资料数据不完备的；

2.因自身原因，存在数据统计及工程资料一般问题的。

备注：其中监理单位已履行监理职责，但施工企业不予整改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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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不良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记录表

检查单位
（市场主体名称）

（市场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检查内容

项目名称

从业单位

检查地点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不良和严重
失信行为

代码

内容

扣分

情况描述

附件 数量（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记录人： 复核人： 时间：

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
（签字确认并盖章）

市场主体现场负责人送达签收：


